
第一辑 寂静的回想





握 手

据悉，握手是上古时代穴居人留下的一种习俗。人们在战争

或狩猎时，手中常常握有石块或棍棒，用以防身。陌生人相遇，

便将手臂伸向空中，或伸开手掌，以示友好。后来，渐渐演变为

两手相握的形式。

生活中，谁都有过握手的经验，如同谁都有过做梦的经验一

样。不同的是，梦是在睡着的时候进行的，握手则是在醒着的时

候进行的。既然是睡着，就没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循，梦者本身也

不必过分探求。而与人握手，那一定是睁着双眼的，所以这手握

得值与不值、好与不好，就很有些说道了。

我这小半辈子，尤其是近十几年，似乎没断了握手。不过，要

是较起真来，除了亲爱的人，令我欣慰的握手实在是屈指可数。

问题在哪里呢？当然还在握手。

握手，本来是一种礼节，是一种情谊的传递。比较接近的方

式，要算打躬作揖和接吻拥抱，不深究了。事实上，手与手一旦

相握，就暗换了内容。我从前无知无识，见大人物握手，言来语

去，有许多妙处。甚至做过不少“间接握手”的遐想，以为自己

也成了那幸福之人。逐渐地，我才搞清楚，那样的握手多半是徒

具其形，妙不到哪儿去。

再后来，亦即我认定了“人人平等”的后来，我一般就不怎

么肯与那些大人物或自以为大人物者握手了。

凡是愿意与我握手的人，我都不会拒绝的。抛开那种纯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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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的应酬，两只手握在一起，差不多就等于两颗心贴在了一

起。或是认同，或是承诺，或是融会，或是鼓励⋯⋯都在那一握

之间成为永恒，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哑巴吃黄连”的事也在

所难免。就有那么个先生，见我把手伸过去了，狠命地一握，痛

得我立时现出一副苦相；也有那么个小姐，极夸张地抬起右臂，

而让我握着的竟是戴手套的纤纤素手，我能向她提出抗议吗？不

能，只有在心中叫苦不迭。

去握人家的手，情况则好得多了。主动权在我手里，或轻或

重，或长或短，或静或动，或实或虚，全凭我那一刻的心思。如

果我感觉非常之好，我或可体味到别一种青春意绪来呢。话虽这

么说，事先却一定得审时度势，否则轻举妄动，弄出尴尬来，那

该如何收场？

⋯⋯握手，依旧握手。

人是情感的动物，见面后或者分别前，互相握一握手，表达

一下内心世界，实属正常。我的一位诗人兄长十分善于创新，他

甚至把这正常的握手发挥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居然也能引人入

胜。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东扯西拉，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去握

另外一个人的手，并浮出一脸笑意。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那两

只男人的手握着什么莫可言传的机谋呢，其实不过是一种故弄玄

虚的把戏。他求的就是这效果。想想也对，龙龙凤凤相聚，呈一

副副哲学的、历史的面孔，那还有什么意思？

无疑，握手是门学问，握手的态度几乎说明着人生的态度，

又不独独属于哪一个定义。同样是用力去握，此时许是握着希

望，彼时许是握着失望。然而，希望也好，失望也罢，终归是握

着了当时的那一特殊的感觉。世间多少事，多少情，千言万语诉

不尽，彼此那么一握，便握出了它们的全部意蕴。

如此说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最简单的是握手，最复杂的

也是握手，或简单或复杂，全在那一握之际的个人感受。

真的，握与不握，确实不一样！



听 会

在人的五官中，耳朵是比较顺从的一员。何止风声、雨声、

读书声，只要主人愿意，自然和人类的一切声音皆可收为己有。

不过，耳朵也挺狡黠，听话听声，三五分钟下来，它若不怎么感

冒，即使不便捂住耳朵，只能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实际上也是

听而不闻。

这种情形，常常出现在会场。

然而，会是不能不开的。大到国际会议，小到家庭会议，每

次会议，或大或小都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有的甚至成其为历史

的转折点。智者如林语堂，深觉绅士讲演会之麻烦，也只是言其

讲演当如女裙，越短越好。固然，那种可开可不开的会议，昏昏

恹恹，台上言不及义，台下无所用心，还是取消为妥。

我活了将近四十年，参加最多的活动恐怕就是会议了。会议

上，除了偶尔被推举为发言者，余下的时间全是听会。听了今次

听下次，听来听去，渐渐成了听会的专家，管中窥豹，蛮有一些

经验哩。

作为听会的人，首先，我可以早去，也可以晚去。早去了，

是我表示对会议的拥护；晚去呢，胸中揣着一百个晚去的理由。

其次，我可以选取正座，也可以选取偏席，欲昭著时则正，欲黯

淡时则偏。再者，我可以左右交头前后接耳，也可以专心看报纸

杂志抑或想些扑朔迷离的事情⋯⋯对，我从来没有会上小寐的嗜

好，更不至于呼噜相伴了。



而听会，也要会听，亦即能够听出门道来。我想，国际会

议，主要是听形势；国家会议，主要是听政策。我是平民百姓，

上述两种会议，只有借助于广播电视获悉。单位的会，要求我参

加的，我便去听实惠。倘若没有什么实惠，我则听个乐呵。小半

天过去，乐呵也没听到，内心的沮丧则无以言说，那么，下次的

会，谁以为还有什么便宜可占谁去吧，我是没了奔头儿。

有一些会，我是肯定要参加的，比如：与我切身利益相关的

分房会、评职会等等。尤其是去远方听会的机会，我更不能放

弃，那差不多就等于放弃了一次游山玩水，放弃了一次自由自在

的消遣⋯⋯

不消说，现在的会有着越来越多的名目，也有着越来越多的

名堂。因而，要做好一个听会的人委实不易。二十年前，我是个

刚刚下乡的知青，那时，天天早上出工的人都要到生产队队部前

开个碰头会，实际上就是队长给每人派工，几分钟以后，大家已

在干各自的活儿了，如此简单。时下，会不仅繁多，还繁琐，令

人理不出头绪。发言的人，多是照本宣科，破绽迭出，以致竟有

“葡萄⋯⋯还有一个牙”之类的笑话遗为人柄。老实说，我不是

一个特别挑剔的听众，但凡有可取之处，我都会报以会心的一

笑；若听高人妙论，乃我之所幸，我会为之鼓红手掌的。

每次会有每次会的议题，每个议题有每个议题的结果。这个

结果在开会之初还是个谜团，即便听会的人带着熟悉的面孔，依

旧带着陌生的心态。所以，聪明的人走到台前，往往先自说些客

气的话，诸如安东尼的“借各位的耳朵一用”什么的，然后切入

正题。



赴 宴

看样板戏的年代，《红灯记》似乎最吸引我。尤其是“赴宴”

那场，鸠山的狰狞面目与李玉和的凛然气概以及两人之间的来言

去语，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在一些娱乐场面，弄出三五个回

合，也算得了我的拿手好戏。偶尔，我会想，李玉和赴鸠山之

宴，针锋相对，有一副钢筋铁骨便可取胜，他要是赶上我等小子

陷入的百种名吃、千种名堂中，可不可以带我潇洒地脱身呢？

不错，我原本就是庶民之腹，少时虽未像前辈那样食之以草

根树皮，但多半是粗茶淡饭充饥。即便到了年节，餐桌上的美味

佳肴也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家中来了客人，我们几个孩子只好退

至角落，静静地“观光”。客人一走，母亲就把我们叫到桌边，

虽是残羹剩菜，吃起来倒也昂奋。

应该说，我的赴宴历史并不漫长，最早时的记忆起于知青。

户员们受不了皮肉之劳、心灵之苦，便七七八八凑成一伙儿往家

里奔。于是，东一家，再东一家，轮流做东，家家盛宴，不仅眼

福大饱，而且口福尽享。那时候，酒肉绝对是朋友，令人迷恋，

令人向往，令人忘掉鸡毛蒜皮的磨擦与烦恼。

参加工作后，交际的天地日益广泛，赴宴的机会便日益增

多。机会多了，感慨自然也多。不过，公宴有公宴的公约，私宴

有私宴的私律，我一介草民，随时就势，混混吃喝而已。这种老

实的心态和做法，在宴席上够可爱的了吧？却也难免遭人白眼，

尤其是在公宴上，我坐的位置我讲的话题甚至我表现出来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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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保不准儿触犯了什么戒律，不知者虽不为怪，但为笑柄，

那滋味也不是好受的。

至于私宴，我就比较放松了，我不必在意我的衣着与发式，

我不必在意我的偏爱与吃相。如果放纵一些，我还可以择优选美

作为我的左右。兴致上来了，我还可以耍几出戏或抖几个幽默料

子。倒退一万步，我就是阴云密布，半声不吭，也不必担虑谁个

骂我冷人冷面，心怀鬼胎。当然，私宴不宜铺张，否则就变味

了，不但主人承担有难，客人受用也会有碍。来而不往非礼也，

今日的客人自是明天的主人。何况，赴宴赴的是情义，是情义构

成的气氛，吃喝只是载体。

看起来，赴宴是件抖擞精神的美差，实则也是耗损体能的苦

役。如果你是不胜酒力之客，人家偏偏是那海量而又不依不饶之

主，那就被我说中了。他三杯，你也三杯；他两盏，你也两盏。

直到你双眼发呆，直到你一塌糊涂，他还在那举杯进逼呢

“朋友呵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这样的一场宴席，怎比

得上在家看一场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现场直播？悔之晚矣！球

赛已经终场，主人的酒才喝到半酣，接着来，你不还没到连酒带

杯子都吞进肚里的份儿吗？

醉酒的苦楚难以名状，但只要赴的不是鸿门宴，“忍一时”

也真就“风平浪静”了。一味地设防，甚至视酒为孽，视友为

敌，都有失大义。事实上，赴宴也是很讲究艺术的。去或不去，

去时如何言行，不去如何推托，这里面深藏着一些门道。只要留

心，总还是有榜样的。

就个人言，我还是愿意赴那种即兴发挥的宴席，哥们儿几个

（有侠义的姐们儿更好）聊累了，谁一声喝酒去，就散散落落进

了酒家，一歌二歌又三歌，五杯六杯又七杯，起起伏伏，情情义

义，要多沉醉有多沉醉！回家的路上，我也不必像某些宴席下

来，背负受人之托的包袱，沉重往后许多个日子。



请 客

曾作一文《赴宴》，旨在虽系口目双福，却也兼收五味。或

许，有人要嗤我小子不识抬举，上路时一脸风情，归来后满腹牢

骚。其实，就我而言，赴宴与请客恰似一个人的前胸与后背，仅

仅是前后而已，想分也分不开。

同事们闲聊，聊及生活状况。比较来去，我的收入不在下

等，小日子却不如诸位过得那般殷实，那样顺遂。个中原因良

多，有一条却不容忽略：请客。

如果是高官富贾，请客没什么好说的，请就是了。随便哪一

个名目，足可以高朋满座。当然，主人的“名目”下自有主人的

“心思”。这类情形，生活中和影视里太多太多了，都是有头有脸

的人耍的把戏。耍的是光彩，求的是声誉，留下的是什么？另

说。

，总算有了个谱儿。万事俱备，客人那边又出问题了，没

目前的我，距离高官和富贾，隔着千山万水。所以，每临一

次较为体面的请客，都需要费尽思量。请哪位贵客？邀几人作

陪？在何地设宴？搞多高规格？甲甲乙乙丙丙丁丁，夫妻好一番

谋划

辙，还得重新调整，确保万无一失。一顿宴请，尚未剪彩，就弄

得如此麻烦，不知会笑掉多少人的大牙。说到根上，还是腰包不

够鼓溜儿。客自然得请，钱必定得花，而从我的实力出发，用百

八十元搞一桌美味，也就接近于隆重了。真的，我不敢奢望客人

由衷的赞叹，只要水乳相融，也就不枉我的一片心意，当烧高香



了。

阮囊虽然羞涩，请客却总有请客的理由。人家那里有热酒热

菜为咱接风，咱家这里也不能冷水给人洗尘。邀定了客人，妻就

成了内务大臣和外务大使，买菜烧菜，全权代表；夫则为妻名副

其实的助理，手脚勤快，态度诚恳。忙乎了一天半日，客人上门

了。见宴席弄得这般丰盛，这般讲究，禁不住眉开眼笑。那还客

气什么，彼此彼此嘛。前人重情调，三五知己，围炉闲话；今人

重实惠，七八同道，围桌畅谈。叙天述地，评男论女，直到月明

星稀。客人起身告辞，剩一片杯盘狼藉景象，似乎无从下手收

拾，赶紧睡觉吧。睡也睡不着，脑袋里总演电影，翻来覆去，覆

去翻来，还是丈夫先开了口：“累是累点，客人毕竟挺满意，要

是在大饭店，咱这些花销也就将够服务小姐启个瓶、倒杯酒、作

个笑态的⋯⋯”

通常讲，我在请客这方面还是比较理智的，能不请则不请

（便餐除外）。可惜，还有那么一些时候，即令蒙混，也过不了

关。弗如迎上前去，显现一回热情和大方，只是这样刻意显现的

热情和大方，更要以金钱作代价，正所谓笑在脸上、痛在心头。

痛中思痛，就怪自己以往不该那么轻率地接受有些似友非友的宴

请。其实，我也不光是心疼那钱，钱是人挣来的，只要肯付血

汗，钱会源源不断地来。关键是，心与心那么遥远，酒喝起来乏

味，嗑唠起来没劲⋯⋯

至于请客请出是非，除了主人有眼无珠，别无他解吧？

不过，若是高官和富贾，即便请出了是非，也坏不了事，取

之不尽的钞票什么扫不平？在这里，容我借机发个预告：有朝一

日我老先生骏马任骑，肯定好好地还一还宿债，把宴会搞得如入

仙境。新朋旧友，那时候可都要赏光哟！



求 人

俗人毕竟俗相，即使极尽掩饰之能，也只是舞台效果，且短

暂。我乃俗人，欲例外而不得。瞧，（请客）一边，我便落入俗

套，匆匆地来（求人）了。

年吧，我家的生活陷入困境，

人之初，赤条条的一个肉体，饱笑饿哭，活下去的本能而

已，没多少内容。至于求人，那是生命进了一步的体现。不过，

这求人，怎么个求法，求到什么份儿上，求得何种滋味，怕只有

过来人方可道出一二。在我小的时候，家里贫穷，日子过得漏洞

百出，因而留给我的便是一连串的求人的记忆。并且，那些求人

的事，都是大人出面，我只是跟着受益，不知求人的难言之隐。

偶尔听到“求人不如求己”，也不知那是多重的叹息。母亲姐弟

五个，与二妹最为近密，是

的她借

母亲怀着试试的心理，写信给远在西安的二姨，向其实也不宽裕

元钱，没多久，母亲就接到了汇款单。求在难时，帮

在难处，构成了永远的情意。难怪二姨于前年突然病逝，母亲拿

着她的几张旧照片，眼泪汪汪地一遍遍念叨⋯⋯“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事实上，我的“千岁忧”大多是得力于亲朋的相

助。别的姑且不提，我现在住的房子便是明证。我本属动迁户，

最初派在我名下的是一楼，非我所愿，情急中就想到一位文友。

求他帮帮忙，他的一个电话过去，我的一桩“小事化了”。想花

点人情费略表心意，也被他两句玩笑免除了。

当然，求人要有求人的眼光。如果盲目求人，求到了小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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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那可是闭着眼晴钻刺棵 自找苦吃。我应该承认，我在求

人问题上，算是比较糊涂一类的，常常出现麻烦。斥我“不思进

取”，那实在冤枉，硬是整不明白。我妻子先前是一家工厂的广

播员，生过孩子就依照我的意思在家料理杂务，四五年后去上

班，早已没了位置。我先是求人，调她到了另一个单位，暂时落

脚而已。从此，我接二连三没断了求人，礼也没少送，笑也没少

陪，“脚”却似乎越陷越深，弄得连我自己都失去力气，而松懈

下来了。一谈及此事，妻便要落泪，哄是哄不住的，我只有在其

他方面效犬马之劳，换取她的笑脸。

太矜持了，自然

生活中，谁也不是“灶坑打井，房顶开窗”，求人的地方多

着呢。求人本身不错，错就错在求人的态度

没戏；太卑躬了，也有失人格。怎么个“度”好呢。这方面，我

是个失败者，失败的经验告诉我，无论你求的是什么人，无论你

在求人的时候作什么状，心理上必须平等，平等了你才能平和，

亦即事成最好，不成也不过分沮丧。要知道，有许多的事，在你

殚精竭虑之后，你以为很周全了，你以为很圆满了，一朝实施，

还是碰壁的时候多，甚至“要饭没要着，倒把口袋搭上了”的

事，亦不胜枚举！

求人不成，你就生气？那么，本应尽职尽责的事，办起来，

也让你产生“求”的感觉，你还不窝透了火？

且慢

年前，我为长兄去办户口迁移之事，来到那个专设的窗口。

往里一瞧，小姐正忙着，便不好开口。我就站在窗前，静静地等

待，手也不伸进去。其实，我是在用我的不好意思（毕竟是打扰

她）赢得她的不好意思（始终视我不见）。趁她翻材料的空当，

我和颜悦色地说：“我要办户口。”“没看我忙着吗？”我的确是看

着了，还看着了她那姣好的面容居然呈现一副恶相。但我不敢吭

声，依旧静静地等待。结果，她在给我开的一张手续中三处有

误。害得我必须重与上海方面联系，待我再次找小姐办理时，也



未见其“多云转晴”而亮丽起来⋯⋯扯远了，打住。

现在有种说法，即：“你想同某人进一步密切，最好求他办

事。”这已经与诡计相关了，还是让爱耍诡计、善耍诡计的人独

自去参透吧。

我每次求人之前，耳边自然会响起这样一句话：“人对人的

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存款就少一些。不要求人，不

动存款。你永远是个富人。”可惜，此理易懂，此意难从。我是

俗人俗念，终觉求人更实在些。

一生何求？求人！



帮 忙

辞书上释义：帮忙 帮助别人，使别人减轻负担。我的理

解似乎要比它更宽泛些、更实际些。我以为，凡是有利于人的言

行，都叫帮忙。而且，按照职业说，工人有工人的帮忙，农民有

农民的帮忙，商贾有商贾的帮忙，学生有学生的帮忙，兵家有兵

家的帮忙；按照关系说，亲戚有亲戚的帮忙，朋友有朋友的帮忙，

邻居有邻居的帮忙，同事有同事的帮忙，陌路有陌路的帮忙⋯⋯

指路、拎袋、推车、扶老携幼、捐钱捐

事实上，许多的帮忙绝非是我所说的这般条理分明。比如雷

锋，他是见忙即帮，走到哪里帮到哪里，能一一问得明白？百姓

们同样，谁没帮过忙

物，举手之劳罢了，谁还会想着先把对方的身份搞清？彼时彼

刻，该帮则帮，帮就是目的，帮完了走人。

我推崇街头上的这种帮忙态度。换言之，我推崇这种不带功

利色彩的纯粹的帮忙。浪漫地想下去，帮忙应该是无私的奉献。

如同“长路奉献给远方⋯⋯江河奉献给海洋⋯⋯”。令人沮丧的

是，街头看似一个大千世界，实则是生活极小极小的一小部分。

毋庸置疑，帮忙是在积德行善。然而，抛开街头那类小忙小

帮，谁个帮谁？帮什么？也是有些说头的。

元钱。”还有这档子

那年，几个同事赴深圳公干，忙里偷闲，去逛沙头角，待我

们意兴阑珊、准备回走时，忽然拥上来挎大包小裹的妇女，低着

嗓音道：“帮个忙，带两个包出去，给你

好事？下意识地望向海关入口，黑压压的人群，便不敢应承了。



钱虽没赚着，却知道了帮一小忙的明码实价。依此推算那些帮人

大忙的收益，也就不至瞠目结舌了。

这番道来，帮忙就是获利的途径么？

曾有一位视我为师、视我为友的异乡同好，电话告我因没钱

结账而被困在招待所中，早饭也没得吃。那还有什么迟疑的？我

揣上两张老头票就打车过去了。他好我好，还喝了一通小酒。两

天后，他又找上门来求我救急，归程的盘缠也光了。只有再交他

两张老头票。他见我如此仗义，好一顿颂扬，甚至颂扬到了我的

品格。我虽听得晕乎，但掏出腰包的毕竟是我的三分之二的月薪，

握别时也没忘记嘱他寄还，或者捎回。我知道，我很没风度。他

把我的手握得生疼，叫我放心吧，谁料两月后⋯⋯两年后，他竟

一去不返，音讯皆无！让我想起来，心室里一片晦暗，何止难过？

简直是那种受蒙骗的感觉。真格的，视我为师、视我为友的人不

在少数，若多几个此公，恐怕我早就得把脖子扎起来了。

回顾自己这三十多年的路，基本上是求人和帮忙更迭着走过

来的。只是求人求得比较谨慎，大都记住了；帮忙帮得比较随

意，一般也就忘掉了。不过，那些想忘而偏偏忘不掉的帮忙，便

颇有些耐人寻味。

在我中学时，至少有两次。

一次是：班主任老师让我们下午帮她搬家，到她家里才知

道，她和丈夫情断义绝。那男人笑呵呵地坐在炕上，老师则气呼

呼地站在门边，弄得我们几个男女学生面面相觑，进退都不自

在；另一次是：教我二胡的师傅家砌院墙，我本来在一旁打下

手，趁大人们回屋进午餐时，我心血来潮，就接着一砖一砖地

砌，结果砌得七扭八歪，必须推倒了重来。

不错，帮忙自有其帮忙的原则，也自有其帮忙的乐趣，还可能

自有其帮忙的利益。但从实招来，凡是帮人较大的忙，我自身无论

怎样尽心尽力，都多多少少有些余悸：怕尴尬，更怕适得其反！

尽管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惟命是从、心血来潮的中学生了。



召 集 人

然也是少不得的。而今还要卡拉

朋友相聚，绝对是件美事。开怀畅饮自在其中，倾心叙谈当

一番，还要舞影婆娑一番，

还要⋯⋯都是朋友圈里的往来，还要什么，即可随从一时的兴致

了。如此之美，好事者便会接二连三，让一部分或另一部分人先

“美”起来。

这种好事者，源远流长，时下叫做召集人。

芸芸众生，谁都活在性情中，对欢乐的需求等同草木之于阳

光之于雨露。拿我做个例子吧，我可以不计得失地工作、读书、

赚钱甚至干家务，但我不能缺少欢乐的灌溉，而朋友相聚，便是

我慰劳自己、讨好自己的方式之一。有时，是我去赴远朋近友的

邀约；有时，是我心血来潮，随便想个名目，就把他们召集舍

下。相聚虽然短暂，欢乐却长久地留存在每个人的情怀⋯⋯

这样的美事多了，则成了一种期待。

不过，期待的背后还藏着诸多难言之隐呢！单说这召集人，

或长官，或学者，或布衣，或下人，一朝充任这个角色，总是免

不了手忙脚乱的窘态抑或八面漏风的尴尬。哪有什么振臂一呼应

者云集的雄威，哭爹喊娘都不成。这时候，你才知道权力是多么

软弱，金钱是多么轻微，友谊是多么单薄，诺言是多么飘忽呵。

那是去年的十月，外市一位有点儿头脸的朋友嘱我召集长春七七

八八趣味相投的人去林区看看秋色。这等好事一经传扬；怕要收

不住口，我只好在大朋友圈里动了小脑筋，暗中精兵简政，通知



八位贴心要人，立时得到呼应。万事俱备，只等那一天开拔的那

一刻。其时，我和同行的两位早已候在客运站。等呵等呵，半天

等来了一位，尔后则像等待戈多一样，直到必须上车，也没有增

员。我一路上忍不住心虚，到站后只有冒汗了，因为我所面对的

是一个接近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活动安排。我能说什么呢，完全是

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我还知道，作为召集人，作为一个临时集团的临时代表，许

多人更是吃尽了苦头，以致苦不堪言。他们之所以还在时不时地

做着召集人，主要是靠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助人为乐的精神，再一

个也是有点儿身不由己。在此，我不敢倡议国民，向召集人致

敬，但我敢说，如果谁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召集人，谁就是一个

真正的优秀的人才，随便哪一行，都肯定做得出色。

召集人应聚而现，应散而隐，隐现只在那聚散之间。或许缘

于此情，召集人才需要凡夫俗子相形见绌的品格。除了热心与周

到，除了诚恳与耐烦，还要不计荣辱不计得失，还要不怕挫伤不

怕毁谤。如果在你的召集下，朋友们善始善终，下次还想来，就

是给你的补贴了。可喜的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典范，他不但

有眼光选朋择友，还有胸怀经常召集这些朋友，赔上吃喝，赔上

精力，笑容可掬，只为大家有个欢乐的处所和片段。

我以为，这样的召集人值得歌颂，值得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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